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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請求補償，可得知本保險理賠給付採無過失基礎；然依據本法第 45 條規定，保險

費率之訂定，以兼採從人因素及從車因素為原則，可得知本保險費率訂定採肇責基礎

，以符風險分攤之社會公平性，並符合本法第 1 條規定，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之立法意

旨。承上，如有機車與汽車發生交通事故，一般而言，機車騎士較汽車車主容易傷亡

，在無過失基礎下，係由汽車強制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支付保險理賠金，亦即理賠給

付反映於汽車強制責任保險，然而如果肇事責任有歸屬機車者，則機車理賠金額之統

計數據尚未反映肇責成本，緣此，目前機車強制險已累積之特別準備金尚未反映過去

機車部分之肇責成本。 

2.保險費為預收在前，理賠發生則在其後數年間，且本保險歷年不斷調降保費及調高保

額，其損失發展之實際影響尚未完全反映，故保險費率需以精算方法計算，若逕以曆

年制賠款率或特別準備金餘額來調降保費，則將有已經收取保費而尚未發生之理賠成

本未予計入（一般車險理賠案之完整損失發展時間約需 5 年）。 

3.為因應累積特別準備金回饋社會大眾，並考量社會及經濟之實際情況，國內其他責任

保險之保額、交通事故所致死亡訴訟案件之判決金額及與本保險相關之其他資料等，

本（101）年度本保險保險金額仍有調升之空間，爰在不額外增加投保大眾保費負擔及

維持本保險永續經營前提下，適度調高保險金額至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惟本次（

101 年 3 月 1 日開始施行）保險金額由 160 萬元調高為 200 萬元，完全尚未反映於理賠

支出，且保險費並未調高，即未來將以累積之特別準備金支應。 

4.再者，截至 101 年 3 月，本保險歷年已調降費率 9 次（汽、機車平均合計調降幅度為

48%），調升保額 4 次，其中第 4 次調高保額係於 101 年 3 月 1 日由 160 萬元調高為

200 萬元。若以目前機車強制險累積之特別準備金全數用來調降機車保費，可預期不久

之將來，必須調高保險費以支應保費收入不足支應理賠支出之統計數據。 

（六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近來花蓮地區大眾，就有關將進行之

花蓮火車站改建計畫，無法清楚工程內容究竟為何，應予注意

並認真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72） 

許委員針對近來花蓮地區大眾，就有關將進行之花蓮火車站改建計畫，無法清楚工程內容究

竟為何，應予注意並認真改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花蓮站改建說明如下： 

(一)本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主要在改善新城站至

臺東站間 29 個車站及週邊附屬設施。其中，花蓮站整建工程，為維持施工中能正常營運

，現有站房於施工期間將正常運作，並維持現有進出站模式輸運旅客。俟前站站房北側

新建之跨站式站房完成後，將結合票務、候車、站務及商業空間等多種機能，並留設自

由通道供民眾來往前、後站，消弭原有阻隔。將來旅客統一由跨站式站房進站，並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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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道由前、後站出站，本站將成為國內唯一可進出站分流的國際觀光車站。 

(二)原站房進行內部整建後，將與跨站式站房協調搭配，並作為遊客中心、自行車補給站、

商業設施與行政空間等使用，整體建構無障礙之車站環境，設置電梯、電扶梯及斜坡道

，供攜帶行李或自行車旅客與行動不便者使用，並設置無障礙廁所等，亦將周邊景觀整

體規劃。未來，將可提供旅客安全、方便、舒適、美觀之乘車環境，並新增「自行車服

務」、「旅遊服務」、「農產品服務」、「網路 e 化服務」及「餐旅服務」，期望藉由鐵

路運輸服務之提昇，帶動東部地區觀光發展，達成跨業加值之目標。 

二、有關花蓮站擴建及「一鄉一特色」車站說明如下： 

(一)花蓮車站改建工程經費約 7 億元，車站設計大幅提升候車空間及商業空間（改建後面積

約為現況 6 倍），提供無障礙乘車環境，車站室內空間約 7,000 平方公尺，可供每日

50,000 人次之旅運需求。 

(二)鐵工局辦理「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之始，即將鐵路沿線 14 個鄉鎮之車站

以一鄉一特色規劃設計，成立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建築相關學者專家與地方政府代表，

組成之「設計元素提供及諮詢委員會」，協助設計者將地方文史特色，納入車站整體設

計構思，希冀打造有品質、小而美的特色車站，期以有限之建設經費發揮最大效益。 

三、有關增進民眾了解本計畫之說明如下： 

鐵工局於辦理本計畫之規劃、設計階段舉辦多次地方說明會，99 年 6 月 17 日，辦理「車站改

建效能提升、花東風貌再創新局」論壇，邀集地方民代及專家、學者參與，並依論壇綜合意

見，訂定執行本計畫之宣言及設計目標。更發起「花東新車站運動」，傾聽地方民眾對車站

更新改善工程之建議與期許，並開闢「花東新車站運動」官網對話窗口，廣收各方建議，納

入研討。近期鐵工局將籌辦各車站設計成果發表會，花東地區民眾可更深入了解花蓮站計畫

之實質內容及效益。 

四、有關「花蓮火車站周遭交通亟待改善」部分說明如下： 

鐵工局辦理花蓮站改建工程，依計畫範疇僅就臺鐵局土地權屬範圍進行規劃設計，並就旅客

上下車及轉乘動線進行規劃，惟有關花蓮站東（前）站道路交通，主管權責係屬花蓮縣政府

，若縣府計畫改善周遭交通，本部臺鐵局與鐵工局將共同研議並配合辦理。 

（六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道 10 號大中路段沿線噪音擾民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95） 

黃委員就國道 10 號大中路段沿線噪音擾民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國道 10 號大中路段，現況雙向（里程 0k+000~1k+500）均已設置高度 3 公尺隔音牆（含胸牆

），惟新建住宅大樓距本路高架橋及地方平面道路甚近，沿線居民建議加高隔音牆高度。 

二、本案經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監測結果，其噪音源分屬高架橋（國道 10 號），及橋下平面道（大

中一路及二路），以致音源複雜。依據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第 3 條第七款第（四）目


